
文藻外語大學 

115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-學習助學金 

額外獎勵金(成績與證照語檢)申請單(1150122 版) 
 

※所有證明文件， 

請整齊乾淨的另附於後※ 

 

每一項目皆需附一張申請表 

班級： 學號： 姓名： 手機： 

◎本單申請條件：當學期至少 2個月能每月完成 10 小時(含)以上之自主學習項目後，始得申請下列額外

獎勵金。 

◎本款項將於申請截止後兩個月內核發至校務系統中的學生帳戶中。 

成績優異獎勵金-5,000 元整:(以下項目請於 115/6/15-115/7/31 繳交本單及證明文

件，遇(國定)假日提前截止) 

 

(請二擇一勾選，若某學期於本校無班排名，則該學期不得申請) 

□114-2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班排名前 3名(成績總平均需達 85 分以上) 

□114-1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班排名前 3名(成績總平均需達 85 分以上) (勾選該項

者，需有參與 114-1 學期的學習助學金) 

 

※請注意：成績優異獎勵金與成績進步獎勵金，僅能擇一申請，不可同時申請。※ 

檢附文件: 

1. 檢附當學期具有

班排名之成績單 

2. 每人每年度僅限

申請 1次 

成績進步獎勵金:(以下項目請於 115/6/15-115/7/31 繳交本單及證明文件，遇(國定)

假日提前截止) 

 

(請二擇一勾選，若某學期於本校無學業成績總平均，則該學期不得申請) 

□成績進步為 114-2 學期與 114-1 學期相比 

□成績進步為 114-1 學期與 113-2 學期相比(勾選該項者，需有參與 114-1 學期的學

習助學金) 

 

(請五擇一勾選) 

□1.學業學期成績總平均進步-進步達 1分至 2.9 分，核發獎勵金$1,000。 

□2.學業學期成績總平均進步-進步達 3分至 4.9 分，核發獎勵金$2,000。 

□3.學業學期成績總平均進步-進步達 5分至 6.9 分，核發獎勵金$3,000。 

□4.學業學期成績總平均進步-進步達 7分至 9.9 分，核發獎勵金$4,000。 

□5.學業學期成績總平均進步-進步達 10 分(含)以上，核發獎勵金$5,000。 

 

※請注意：成績優異獎勵金與成績進步獎勵金，僅能擇一申請，不可同時申請。※ 

檢附文件: 

1. 檢附歷年成績單 

2. 每人每年度僅限

申請 1次 

證照考取或語檢通過獎勵金: (以下項目請於 115/6/15-115/7/31 繳交本單及證明文

件，遇(國定)假日提前截止)(證照考取或語檢通過日期需介於 114/8/1-115/7/31) 

 

專業證照考取或語檢畢業門檻通過獎勵(二擇一申請)-證照考取標準與語檢通過標

準，請參考高教深耕-學習助學金專區裡的證照考取與語檢通過標準表，需符合標準

始可申請該項目，經生輔組審核通過者，核發獎勵金 5,000 元整。 

 

□考取之證照名稱及通過日期(若有等級，亦請寫出)： 

 

□語檢名稱、成績或等級、通過日期： 

 

(必填，請參閱標準表填寫)該項證照申請標準或語檢畢業門檻為： 

 

 

檢附文件: 

1. 檢附證照影本及

考取日期證明或

語檢成績單影本

及通過日期證明 

2. 每人每年度僅限

申請 1項目 

 


